附件4

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申报指南

项目名称

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

项目目标

开展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工作，组织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培训活动，推动我市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并形成专利产品备案工作机制。
项目任务

围绕本地特色产业，建设1个以上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中心或基地，在项目实施期能够有效运行并发挥较好作用。

协助组织本地区创新主体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协助新增备案主体150家以上或协助组织本地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产品备案企业数覆盖率达90%以上。

组织不少于6场专利密集型产品展示、推广或培训活动；

组织发动不少于2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利密集型产品涉及专利（或专利组合）的质押融资产品。

加大专利产品备案工作宣传，提高专利产品备案工作普及性，总结不少于2个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推广经验和模式。

按要求配合完成本区域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线上展馆信息收集工作。

协助推动专利密集型产品中部分专利形成标准专利，或通过开放许可等方式进行转化运用。

提高我市专利产品备案数量。项目实施期内推动我市企业注册登录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并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在项目实施期内促成新增不少于300件专利产品备案。

（九）组织参加知识产权相关赛事。推动不少于3个项目成功报名2026年度湾高赛。积极协助市局组织我市创新主体参加2026年度省级知识产权相关赛事及活动。
申报要求

申报主体为东莞市内登记注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含分支机构）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申报。

申报主体应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项目团队在东莞缴纳社保人数不少于5人。

五、实施周期及支付方式
（一）本次申报及评审结果仅将列入东莞市市场监管局2026年项目入库名单，我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二）项目实施周期自立项通知下达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如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实施）。每个项目计划支持额度50万元，具体资助项目数以省市场监管局最终下达文件为准。
六、申报材料

（一）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申报书；

（二）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银行开户信息相关材料；

（三）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情况；

（四）项目团队人员名单、参保单位社保缴纳证明，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资质等佐证材料；

（五）其他证明申报条件、具有申报优势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团队人力资源状况、举办知识产权相关活动等。

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联系人及方式

（一）业务咨询

联 系 人：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袁向翀
联系电话：0769-26986635
“企莞家”平台技术咨询

联系电话：0769-12345转3。
附件：4-1.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申报书

4-2.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评审要点

附件4-1：

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所属镇街（园区）：                              
联合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

三、单位性质主要指机关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四、所属镇街（园区）一栏请填写主申报单位注册地址所在镇街（园区）名称。
五、申报书各栏目不应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六、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大小纸张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打印一式5份（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地址邮编
	

	项

目

负

责

人
	姓 名
	
	项

目

联

系

人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部门及职务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手机
	
	
	手机
	

	
	电邮
	
	
	电邮
	

	单位

概况
	（单位性质、主要业务、业绩、资质荣誉简介、与企业合作情况，1500字以内。）


二、项目工作方案
	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
	（介绍项目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等。3000字以内。）

	工作基础及保障措施
	（介绍申请本项目所具备的工作基础、制度规范，相关经验和优势资源，项目团队、智力支持、信息化设施等相关条件，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性举措等。2000字以内。）

	计划进度
	（工作总体进度时间安排、项目各阶段工作任务与阶段性目标，确保项目按时形成成果、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可另附页。）




三、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

	序号
	预期目标
	成果形式
	可考核指标

	1
	
	
	

	2
	
	
	

	3
	
	
	

	4
	
	
	

	5
	
	
	


（可加行）
四、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

	序号
	项目团队
	姓名
	出生

年份
	单位
	职务
	所学专业

及学历
	现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任务
	签名

	1
	项目负责人
	
	
	
	
	
	
	
	

	2
	团队

主要

成员
	
	
	
	
	
	
	
	

	3
	
	
	
	
	
	
	
	
	

	4
	
	
	
	
	
	
	
	
	

	5
	
	
	
	
	
	
	
	
	

	6
	
	
	
	
	
	
	
	
	

	7
	
	
	
	
	
	
	
	
	

	
	
	
	
	
	
	
	
	
	

	
	
	
	
	
	
	
	
	
	

	
	
	
	
	
	
	
	
	
	

	
	
	
	
	
	
	
	
	
	

	
	
	
	
	
	
	
	
	
	


（可加行）

备注：项目组成员应有不少于90%的人员在申报单位缴纳社保。
五、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项

目

支

出

预

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资

金

来

源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说  明

	
	
	合  计
	
	

	
	
	1.市局项目支出
	
	

	
	
	2.其他来源
	
	

	
	市

局

拨

款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支出项目内容
	金额(万元)
	说明及资金测算明细

	
	
	
	
	按照工作量和支出标准形式，逐个任务做好资金测算

	
	
	
	
	

	
	
	
	
	

	
	
	
	
	

	
	
	
	
	

	
	
	
	
	

	
	
	
	
	

	
	
	
	
	

	
	
	
	
	


【资金使用应当符合省、市财政对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得支出人员工资、水电费、燃油费、知识产权贯标辅导（咨询）费用、专利申请费、专利年费和专利代理服务费等科目。】

六、申报单位申明及申报意见

	申报

单位

申明
	本单位同类项目未获得或未同时申报其他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本单位未被列入国家、省、市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且过去3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知识产权项目中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本单位具有健全的核算和会计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虚报材料可能引起的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七、推荐单位意见

	镇街（园区）市场监管分局审核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2：
东莞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项目评审要点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要点

	1
	人力资源
	负责相关工作人员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人数（需提供项目组人员的社保情况）、项目人员技术经理人资格证书拥有情况等。

	2
	工作经验
	工作基础及相关工作经验情况
	1.2022-2024年在公众号、媒体发布专利转化运用宣传推文/报道数量情况（含转发）；

2.2022-2024年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对接、宣传、培训活动等）；

3.2022-2024年专利转化运营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转让、许可（含开放许可）等）；

4.2022-2024年知识产权促进类项目承担情况。

	3
	项目总体方案
	目标任务和工作内容
	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是否符合指南中的有关规定，工作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先进性、创新性，以及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合理性。

	4
	
	计划进度
	总体进度时间安排、项目各阶段工作任务与阶段性目标的合理性。

	5
	
	预期成果和考核指标
	项目实施的预期成果形式、可考核指标等指标的合理性，是否符合申报指南要求。

	6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预算
	项目资金来源及各科目支出明细情况合理性。




